关于设立河南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的通    知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根据《关于印发<2013年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（校党发[2013]６号）和《2013年宣传思想工作要点》(校党宣字[2013]1号)的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思想政治工作，总结各单位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规律、新途径，特设立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  一、评选范围
全校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长期积累形成的、具有创新性、可借鉴易推广的工作成果、工作经验以及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特色活动等。
二、评选标准
1、思想性。申报项目要坚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，以促进我校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为主旨。
　 2、创新性。申报项目要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师生，继承和发扬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，紧密联系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、方法、机制等方面，能够开拓进取，大胆创新。
3、前瞻性。申报项目要具有较强的时代感，能够集中反映当前和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遇到的新问题、新挑战，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特点、新规律，积极探索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。
4、实效性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能够有效激发各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机和活力，对促进我校的改革、发展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。
三、基本要求
申报表（见附件）一式两份，A4纸双面打印。申报项目材料要求文字简洁，表述清楚，重点突出，字数控制在3000—4000字。具体要求是：
1、内容要求。包括:（1）活动主题与思路；（2）活动简介与开展情况；（3）活动成效及基本经验；（4）活动的创新之处及应用推广价值。
2、格式要求。除文字表述外，应配有活动照片、图片、相关新闻报道、文件、获奖证书等。
3、报送方式。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原则上申报不超过两项。申报截止日期为2013年9月30日。申报材料直接报送至党委宣传部理论科（明伦校区新行政楼630室），同时发送电子版至hw@henu.edu.cn。联系人：何威。联系电话：2862669。
四、项目评选
党委宣传部组织专家进行评选，并将获奖项目汇编成册。
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宣传部
二○一三年四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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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文中未尽事宜可另附说明材料。 
